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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罗马的仪式与政治：以共和时代为中心
胡 玉 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高度仪式化特征，社会冲突则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特征。古

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

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 无 刻 不 介 入 社 会 冲 突 与 政 治 纷 争。罗 马

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 社 会 变 迁 和 制 度 变 革 相 互 印 证。在

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的事例，无不反映出罗马共和政

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而共和早期的两次平民撤离运动则揭示了社会冲突与和解不仅仅是实用性

手段和策略的较量，更是象征性符号和宗教仪式的竞争。在冲突被仪式化的同时，认同也被仪式化。仪

式加强了不同阶层的认同，促进了等级和解。仪式空间和时间 都 是 派 系 竞 争 的 场 所。不 同 的 仪 式 时 空

各有特点和象征意义，罗马显贵往往借此建构其政治主张。凯撒的仪式行为表明，其追求个人权威的目

的不是要称王，而是要成为公众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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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代 罗 马 国 家 的 政 治 活 动 具 有 戏 剧 性 特 点，它 以

广场、会场、竞技场、剧院、神庙、祭坛、通衢大道等公共

空间为舞台，以民众为观众，以政治家为演员，以服饰、

仪仗、坐席等级、游 行 队 列 的 秩 序、凯 旋 式 和 宗 教 赛 会

的规 模、纪 念 碑 和 公 共 建 筑 物 的 碑 铭 记 事 等 为 展 示 权

威，从而建构起权力的象征符号。

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

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

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

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

宗教 礼 仪 制 度 与 政 治 的 互 动 关 系 及 其 演 变，从 另 一 个

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本文以罗马

共和 早 期 的 等 级 冲 突、共 和 中 期 的 派 系 竞 争 和 共 和 晚

期的 个 人 专 权 为 例，分 析 罗 马 共 和 政 治 的 仪 式 性 和 表

演性特征。

一、冲突仪式：从反叛到重聚

罗马共和早期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平民与贵族的冲

突。在罗马编年 史 作 家 李 维、哈 利 卡 纳 索 斯 的 狄 奥 尼

修斯 笔 下，这 段 长 达 二 百 多 年 的 历 史 事 件 充 满 了 戏 剧

性和象征性。冲突的展现及和解都被抽象为仪式。以

下试借用维克 多·特 纳 的 社 会 戏 剧 理 论 加 以 阐 释［１］

（Ｐ２９－３４）。

（一）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４９４年，古罗马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

为这场平民与贵族之间波澜壮阔的社会戏剧揭开了大

幕。事情起因于 平 民 债 务 危 机。共 和 初 期，罗 马 连 年

遭受外敌骚扰，经 常 征 调 平 民 从 军。服 兵 役 是 城 邦 公

民的义务，但既 无 报 酬，又 延 误 农 事，还 需 自 备 武 器 和

口粮，平民深受其累。许多平民是外来移民，没有土地

所有权，需要租种公有地或贵族的土地，他们以人身作

抵押，以劳动交换 土 地、种 子、工 具，成 为 贵 族 的ｎｅｘｉｉ。

一旦无法交纳 足 够 的 劳 动 产 品，就 会 陷 入 债 务。罗 马

古老的习惯法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允许债主拘押、拷打

债务人。共和初 期，大 量 平 民 沦 为 贵 族 的 债 务 人 而 受

到债主的逼迫。这就为等级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煽动了一场燎原大火。一

位老人浑身伤痕累累地 冲 进 罗 马 广 场。他 的 罩 衣

被撕碎，身体虚弱得要死，胡子、头发凌乱得可怕。

尽管他面目全非，但还是有人认出他来。有人说，

他曾是军团的 指 挥 官，还 立 过 战 功。这 人 向 群 众

展示胸膛上的 累 累 伤 痕，作 为 他 多 次 为 国 作 战 的

证明。当人们聚 集 在 他 身 边，询 问 他 为 什 么 落 到

如此凄惨的地 步？他 说，当 他 在 萨 宾 人 的 地 区 征

战时，敌人掠夺 了 他 的 庄 稼，烧 掉 了 他 的 房 子，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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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他的家产 和 牲 畜。接 踵 而 至 的 赋 税，犹 如 雪

上加霜，他不得不去借债。结果，由于还不起高利

贷，债主们夺走 了 他 祖 传 的 农 场，又 将 家 产 夺 去，

最后还剥夺了 他 的 人 身 自 由，不 是 像 对 待 奴 隶 那

样，而是把他关押、拷打。他露出后背的遭鞭笞的

新伤。耳闻目睹 此 人 的 悲 惨 遭 遇，激 起 了 人 们 的

满腔怒火。骚乱迅速从罗马广场蔓延到罗马城的

各个角落……［２］（ＩＩ，２３，１－８．ｔ）

这个罗马传统 故 事 体 现 了 一 种 反 叛 仪 式：这 位 平

民的 反 抗 不 仅 针 对 某 个 别 债 主，而 且 具 有 攻 击 债 务 奴

役制、违反贵族 制 社 会 秩 序 的 象 征 意 义。按 照 维 克 多

·特纳的社会戏 剧 理 论，这 是 反 叛 者“违 反”社 会 结 构

的第一阶段。这位罗马反叛者的申诉暗含两条伦理依

据：一是城邦同胞之间不能相互奴役，平民身为自由民

和捍卫城邦的公民战士，不应受到贵族的奴役；二是贵

族负有保护、照 顾 平 民 的 责 任，应 按 照 罗 马 建 城 始 祖、

第一位国 王（Ｒｅｘ）罗 穆 路 斯（Ｒｏｍｕｌｕｓ）的 安 排 做 平 民

的保护人，而不是平民的主人。

这 个 控 诉 债 务 奴 役 制 的 公 民 还 向 同 胞 展 示 其 伤

痕———既有在战斗中 留 下 的 伤 疤，也 有 被 债 主 鞭 笞 的

伤痕，通 过 这 种 强 烈 对 比 证 明 了 他 所 遭 受 的 不 公 平 待

遇，暗示贵族制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同时，这位受虐待

的平民士兵又具 有“牺 牲 品”的 符 号 意 义，足 以 引 起 神

与人 的 公 愤，并 象 征 性 地 引 发 平 民 与 贵 族 的 冲 突 和 对

抗。关于这一幕 社 会 戏 剧 的 文 本 叙 述 旨 在 表 明，平 民

违反 贵 族 制 社 会 规 则 的 行 为 背 后 有 其 正 义、合 法 的 理

由支撑。

违反社会规范 的 个 案 发 生 之 后，整 个 社 会 随 即 出

现了严重危机。大 约 二 千 平 民 士 兵 携 带 武 器 和 口 粮，

撤离到罗马城 界 之 外 的 一 座“圣 山”［２］（ＩＩ，３２，２－３）。

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因人口压力、粮食危机、政治斗

争等 原 因 往 往 周 期 性 地 发 生 分 裂，一 部 分 公 民 移 民 海

外，建立新的殖 民 城 邦。罗 马 人 自 认 为 祖 先 也 是 来 自

阿尔巴的移民。罗 马 平 民 的 撤 离 运 动 多 少 与 此 相 似。

不同的是，平民被贵族视为外人，因他们在罗马既无祖

坟也 无 圣 火，故 而 参 加 撤 离 运 动 的 平 民 们 占 据 着 自 己

的舞台，摆出威胁的姿态，向代表城邦秩序的贵族机制

发起挑战，激发这一机制作出反应。

倘 若 反 叛 的 平 民 远 远 离 开 罗 马 去 建 立 自 己 的 国

家，这场公共危机就将以两个阶层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但是，平民们在距罗马不远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停留

了数日，仿佛犹 豫 是 走 还 是 留［２］（ＩＩ，３２，４－５）。此 刻，
“危机”呈现出 或 趋 向 恢 复 稳 定，或 趋 向 制 造 更 大 动 乱

的临界点。

接下来进入所谓“矫正行为”（ｒｅｄ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阶

段。为了控制危 机 的 蔓 延，受 到 扰 乱 的 社 会 体 系 的 代

表———元老院迅速采取调整和矫正的机制。他们派出

谈判代表 与 驻 扎 在 圣 山 上 的 平 民 领 袖 交 涉［２］（ＩＩ，３２，

８）。外部战争的压力和社会生产的需要都迫使贵族 竭

力挽留平民。结果，平民被贵族劝回罗马，条件是平民

与贵族之间订立了一条盟约：

平民将拥有自 己 的 官 员，他 们 是 神 圣 不 可 侵

犯的，负有保 护 平 民 抵 制 执 政 官 侵 害 的 权 利，并

且不得由贵族担任。［２］（ＩＩ，３３，１）

在离开圣山返 回 罗 马 之 前，平 民 还 进 行 了 保 民 官

选举，集体宣誓订立了一条“神圣约法”：

禁止侵犯保民官的人身自由。凡侵犯保民官

者，财产没收，献给农业 三 女 神 凯 勒 斯（Ｃｅｒｅｓ）、利

贝尔（Ｌｉｂｅｒ）和 利 贝 拉（Ｌｉｂｅｒａ）的 神 庙，并 且 人 人

得而诛之。①

最后，曾经被扰 乱 的 社 会 群 体 重 新 组 合 为 一 个 整

体（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并且通过 一 场 宗 教 典 礼 宣 告 冲 突 结

束，等级之间达成和解。公元前４９３年，贵族与平民在

平民的聚居区阿芬丁山共同庆祝平民的保护神———农

业三女神凯 勒 斯、利 贝 尔 和 利 贝 拉（Ｃｅｒｅｓ，Ｌｉｂｅｒ，Ｌｉｂ－
ｅｒａ）的神庙 落 成。贵 族 执 政 官 卡 西 乌 斯（Ｓｐｕｒｉｕｓ　Ｃａｓ－
ｓｉｕｓ）主持了神庙的落 成 典 礼 和 奉 献 仪 式②。这 标 志 着

贵族 默 认 了 平 民 的 神 圣 约 法，认 可 保 民 官 的 神 圣 不 可

侵犯性。因为农 业 三 女 神 是 平 民 神 圣 约 法 的 监 护 者。

同时也表明，平民的保护神被纳入国家宗教体系之中。

不过，管理神庙的权利属于平民职官———营造官，他们

既不 属 于 城 邦 的 公 共 职 官 体 系，也 不 属 于 贵 族 的 祭 司

团体，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总之，贵族和平民通过共

同祭 祀 农 业 三 女 神 实 现 了 团 结，在 某 些 方 面 达 成 了 共

识。

运用特纳的社会戏剧隐喻论对第一次平民撤离运

动的文本叙事进行分析，使我们看到，至少在古代希腊

罗马 作 家 的 眼 中，社 会 冲 突 与 和 解 不 仅 仅 是 实 用 性 手

段和 策 略 的 较 量，象 征 性 符 号 和 宗 教 仪 式 也 发 挥 着 相

当关键的作用。

危机暂时度过，但 社 会 结 构 却 被 打 破 了。平 民 逐

渐在贵族 的 国 家 里 面 建 立 起“国 中 之 国”。在 平 民 的

“国度”里，有平民职官和平民会议，也有平民自己的宗

教和祭司。平民 可 选 举、可 立 法，祭 祀 自 己 的 保 护 神，

庆祝平民自己的宗教节日，举办平民赛会。然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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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双轨制下，等级结构中固有的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

而会酝酿新的冲突与危机。
（二）第二次撤离运动

继第一次撤离 运 动 之 后，又 有 两 次 平 民 撤 离 运 动

的报道（公元前４５０年 和 公 元 前２８７年），介 于 这 两 次

撤离运动之间，还有长达十年的平民要求担任执政官，

致使罗 马 一 度 陷 入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社 会 冲 突（公 元 前

３７７年－公元前３６７年）。史 料 的 真 实 性 虽 有 待 考 证，

但这 里 重 点 考 察 的 是 文 本 叙 事 中 的 仪 式 性 过 程，及 其

所传达的罗马共和政治理念①。

在第二次撤离运动的危机阶段，“正义的鲜血”这一

引发革命的象征符号再次出现。平民领袖西基尼乌斯

（Ｌｕｃｉｕｓ　Ｓｉｃｉｎｉ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因 反 对 十 人 立 法 委 员 会 的 专

制统治，要求恢复保民官选举而遭到嫉恨。他被派往萨

宾前线执行任务，随后被十人立法委员会派遣的凶手杀

害，并伪装成他是遇到敌人袭击身亡的假象②。

十人 立 法 委 员 会 的 贵 族 领 袖 阿 庇 乌 斯（Ａｐｐ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专 横 跋 扈，因 贪 图 平 民 少 女 维 吉 尼 亚

（Ｖｅｒｇｉｎｉａ）的姿色，意图霸占。他趁少女的父亲和未婚

夫远征在外之 际，欲 强 行 霸 占。维 吉 尼 亚 的 父 亲 赶 回

罗马却无力 营 救，为 保 全 女 儿 的 贞 洁，他 亲 手 杀 死 了

她。罗马城中的 平 民 抬 尸 游 行，以 示 抗 议。远 征 在 外

的两 支 平 民 军 团 离 开 战 场 返 回 罗 马，与 城 市 平 民 汇 聚

于阿芬丁山，举行了第二次撤离运动③。

平民领袖西基尼乌斯和平民少女维吉尼亚成为革

命仪式中被献祭的牺牲。平民的第二次撤离运动被诠

释为一场正义 的 复 仇。十 人 立 法 委 员 会 被 推 翻 之 后，

平民和 贵 族 再 次 联 合 举 行 宗 教 庆 典———朱 庇 特 赛 会

（Ｌｕｄｉ　ｍａｘｉｍｉ）［２］（ＩＶ，１２），庆 祝 动 乱 结 束，社 会 群 体 重

新聚合。

与此同时，另一 种 象 征 重 聚 的 仪 式 在 平 民 大 会 上

发生。公元前４５０年，为 恢 复 保 民 官 选 举 而 召 开 了 平

民大会。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人竟然是贵族出身的大

祭司长，这意味着他把献祭、占卜等宗教仪式引进了平

民大会。而先前 保 民 官 的 选 举、就 任 及 平 民 大 会 决 议

的制订根本不 受 宗 教 仪 式 约 束。此 后，平 民 大 会 似 乎

也具有了宗教 性。李 维 也 有 两 处 提 到，当 选 的 保 民 官

和营造官若有瑕疵，上任后不久就被替换，暗示平民会

议曾举行占卜仪式验证当选平民职官的合法性［２］（Ｘ，

４７，１；ＸＸＸ，３９，８）。一 旦 平 民 大 会 也 遵 循 献 祭、占 卜 这

套宗教仪式，其合法性就有可能被贵族承认，并转化为

真正的公民大 会。事 实 上，不 久 就 出 现 了 全 民 性 的 部

落大会。

在公元前３７７—公元前３６６年 的 社 会 冲 突 中 也 能

见到类似的重聚仪式。在平民获得担任执政官的权利

的前夕（公元前３６７年），鉴于等级和解的曙光初现，贵

族执政官卡米路斯（Ｍａｒｃｕｓ　Ｆｕｒｉｕｓ　Ｃａｍｉｌｌｕｓ）许愿为和

谐女神康科狄 亚 建 庙［３］。神 庙 选 择 建 在 伏 尔 甘 火 神

广场与卡皮托尔山的中间［４］。神庙 选 址 暗 含 深 意：伏

尔甘 火 神 庙 曾 是 平 民 的 集 会 地 点，而 卡 皮 托 尔 山 则 是

代表贵族 权 力 与 宗 教 的 堡 垒。和 谐 女 神 位 于 两 者 之

间，体现了她居间调停的身份。

翌年（公 元 前３６６年），《李 锡 尼 乌 斯－绥 克 斯 图

法》通过，绥克 斯 图 当 选 为 首 任 平 民 执 政 官，一 场 长 达

１０年的执政 官 职 位 争 夺 战 结 束。罗 马 终 于 结 束 了 无

政府状态和最高职位在执政官和享有执政官大权的军

政官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局面。为庆祝两个等级重新恢

复和谐，元老院下令举行祭祀朱庇特大神的赛会（Ｌｕｄｉ

Ｍａｘｉｍｉ）。

重聚仪式修复 了 被 撕 裂 的 社 会 纽 带。就 这 样，在

和谐 女 神 康 科 狄 亚 的 神 庙 里，在 朱 庇 特 赛 会 的 剧 场 和

竞技场，罗马平民和贵族重新团聚在一起。于是，在冲

突被仪式化的 同 时，认 同 也 被 仪 式 化。仪 式 加 强 了 不

同阶层的认同，促进了等级和解。

二、认同仪式：从阿芬丁山到奎里纳尔山

（一）认同仪式类型

公元前４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宗教职位陆续对平

民开放。进入权力机构的平民上层分子与旧贵族迅速

融合为 一 体，成 为 主 宰 共 和 政 体 的 新 力 量———显 贵

（ｎｏｂｉｌｉｓ）。与 旧 贵 族 不 同，平 民 显 贵 没 有 值 得 炫 耀 的

祖先荣誉，他们获得声望的渠道多为举行凯旋仪式、举

办公共庆典、捐建神庙和公共建筑，旨在把自己和家族

的名 字 留 在 凯 旋 表 和 公 共 纪 念 物 上，以 获 得 公 众 对 其

地位和权威的认同。以公元前３６０年—公元前２８７年

之间的凯旋仪式记录为例，这段时期共举行过４３次凯

旋仪式，其中平 民 出 身 的 执 政 官 或 独 裁 官 有２２人 次，

占了半数以上。

公元前３０４年，被释奴出身的弗拉维乌斯（Ｃｎａｅｕｓ

Ｆｌａｖｉｕｓ）以牙座营 造 官 身 份 奉 献 了 一 座 和 谐 女 神 的 神

庙于伏尔甘火神庙附近的小广场。大祭司长为他主持

了奉献仪式［２］（ＩＸ，４６，５－６）。

公元前３０２年，平民独裁官尤尼乌斯（Ｇａｉｕｓ　Ｉｕｎｉｕｓ

Ｂｕｂｕｌｃｕｓ　Ｂｒｕｔｕｓ，Ｃｏｓ　３１７，３１３，３１１）主 持 平 安 神（Ｓａ－
ｌｕｓ）神庙落 成 奉 献 典 礼，这 是 根 据 他 担 任 执 政 官 期 间

的许 愿，由 他 本 人 在 担 任 监 察 官 期 间 亲 自 监 督 建 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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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Ｘ，１，９）。

公元前２９６年，平 民 牙 座 营 造 官 奥 古 尔 尼 兄 弟 起

诉高利贷者，没收其财产，用这些充公的钱财铸造了卡

皮托 尔 山 朱 庇 特 神 庙 的 青 铜 门 槛、祭 坛 的 三 张 祭 台 上

的银盘、庙顶上驷马战车上的朱庇特神像；还塑造了一

尊母 狼 哺 育 婴 儿 时 期 的 罗 马 建 城 者 的 塑 像，树 立 在 鲁

米纳（Ｒｕｍｉｎａｌｉｓ）的无花果树下。最后还用四方形的石

块铺设了从卡佩那城门（Ｃａｐｅｎａ）到战神马尔斯神庙的

道路［２］（Ｘ，２３，１１－１２）。

同年，平 民 营 造 官 埃 利 乌 斯（Ｌｕｃｉｕｓ　Ａｅｌｉｕｓ　Ｐａｅ－
ｔｕｓ）和弗尔维 乌 斯（Ｇａｉｕｓ　Ｆｕｌｖｉｕｓ　Ｃｕｒｖｕｓ）用 从 被 处 罚

的畜 牧 主 那 里 得 到 的 罚 金 举 办 了 赛 会，制 作 了 一 尊 金

杯献给凯勒斯（Ｃｅｒｅｓ）神庙［２］（Ｘ，２３，１３）。

公元前２９５年，平民执政官沃鲁米尼乌斯（Ｖｏｌｕｍ－
ｎｉｕｓ）之妻维 吉 尼 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奉 献 了 一 座 平 民 贞 洁 祭

坛（Ａｒａ　Ｐｕｄｉｃｉｔｉａｅ　ｐｌｅｂｅｉａｅ），与贵族贞洁祭坛（Ａｒａ　Ｐｕ－
ｄｉｃｉｔｉａ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ｅ）相对立［２］（Ｘ，２３，２－１０）。

公元前２９４年，平 民 执 政 官 阿 提 利 乌 斯（Ｍａｒｃｕｓ
Ａｔｉｌｉｕｓ　Ｒｅｇｕｌｕｓ）在对萨姆 尼 特 人（Ｓａｍｎｉｔｅｓ）和 埃 特 鲁

里亚人（Ｅｔｒｕｓｃａｎｓ）的战 斗 中，许 愿 给 朱 庇 特·斯 塔 托

尔（Ｊｕｐｉｔｅｒ　Ｓｔａｔｏｒ）奉献一座神庙［２］（Ｘ，３６，１９）。

公元前２９３年，平民执政官卡尔维利乌斯（Ｃａｒｖｉｌｉ－
ｕｓ）举行了战胜萨姆尼特人的凯旋仪式。上缴国库３８０
万阿斯 铜 币，用 战 利 品 中 属 于 他 的 部 分 为 幸 运 女 神

（Ｆｏｒｓ　Ｆｏｒｔｕｎａ）建造 神 庙，位 于 塞 尔 维 乌 斯 王（Ｓｅｒｖｉ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许诺为该女神建造的神庙旁边；用缴获的铠甲

铸造一尊天 后 朱 诺（Ｉｏｖｅ）女 神 塑 像，供 奉 于 卡 皮 托 尔

山的朱诺神庙［５］。

公元前２９１年，平 民 圣 书 团 祭 司 奥 古 尔 尼 乌 斯

（Ｑｕｉｎｔｕｓ　Ｏｇｕｌｎｉ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Ｔｒ．Ｐｌ．３００，Ｃｏｓ　２６９）把医药

之神（或蛇神）埃斯库拉皮乌斯（Ａｅｓｃｕｌａｐｉｕｓ）从伊壁达

鲁斯（Ｅｐｉｄａｕｒｕｓ）迎来罗 马，为 之 在 台 伯 河 中 央 小 岛 上

修建庙宇，并按照希腊习俗祭祀①。
（二）仪式空间与仪式时间的选择

罗马共和时期，平 民 显 贵 在 选 择 仪 式 空 间 和 仪 式

时间方面，兼有 政 治 上 的 考 虑。不 同 的 仪 式 时 空 各 有

其特点和象征意义，显贵们有意识地加以借用，以建构

其政治主张。

首先，最重要的公共仪式空间是罗马广场，祭祀邦

神、召开公民大 会 都 在 此 举 行。罗 马 广 场 也 是 展 演 社

会冲突的戏剧舞台。与平民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祭坛

和神庙也在广场占有一席之地。

公 元 前３０４年，平 民 牙 座 营 造 官 弗 拉 维 乌 斯

（Ｃｎａｅｕｓ　Ｆｌａｖｉｕｓ）奉 献 了 一 座 和 谐 女 神 庙。神 庙 就 建

在罗马广场。罗马本地的和谐女神康科狄亚原为掌管

婚姻 的 女 神，与 大 希 腊 地 区 和 西 西 里 岛 许 多 希 腊 殖 民

城邦流行 的 和 谐 女 神 哈 耳 莫 尼 亚（Ｈａｒｍｏｎｉａ）崇 拜 相

似。公元前４世 纪，许 多 希 腊 殖 民 城 邦 先 后 发 生 了 推

翻贵族寡头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政治运动，和谐女神

崇拜一度成为 新 的 社 会 秩 序 恢 复 稳 定 的 隐 喻。例 如，

在西西里 叙 拉 古（Ｓｙｒａｃｕｓｅ）城 僭 主 蒂 莫 莱 翁（Ｔｉｍｏ－
ｌｅｏｎ）当政时期，市中 心 的 集 会 广 场 上 树 立 起 了 和 谐 女

神哈耳莫尼亚的祭坛。祭坛恰好位于公民大会的会场

前面，显然是一种空间暗示，意味着和谐女神是新的城

邦政治保护神，她维护社会稳定和等级和平。

公元前４世纪末 至 公 元 前３世 纪 初，在 罗 马 社 会

冲突过程中出现的和谐女神崇拜很可能是受希腊殖民

城邦的宗教影响而来的。公元前３０４年修建的和谐女

神庙 位 于 伏 尔 甘 火 神 庙 附 近 的 小 广 场，这 里 靠 近 早 期

平民集会的地 点，也 是 公 民 大 会 的 集 会 地 点。就 这 一

点而 言，可 以 看 出 罗 马 和 谐 女 神 与 叙 拉 古 的 和 谐 女 神

崇拜具有相似的政治功能②。

另一个具有政 治 意 义 的 宗 教 地 点 是 奎 里 纳 尔 山。

我们知道，起初阿芬丁山是平民的宗教中心，平民的神

庙（农业三女神庙、狄阿纳女神庙）多建于此，那里也是

平民的社区。然而，在平民运动后期，平民显贵捐建的

神庙逐渐转移到奎里纳尔山。例如，公元前３０２年，由

平民独裁官尤尼乌 斯 许 愿、捐 建 的 健 康 神（Ｓａｌｕｓ）神 庙

就坐落在此。公元前２９５年由平民执政官沃鲁米尼乌

斯之妻维吉 尼 亚 奉 献 的 平 民 贞 洁 祭 坛（Ａｒａ　Ｐｕｄｉｃｉｔｉａｅ

ｐｌｅｂｅｉａｅ）是由自 家 住 宅 的 一 部 分 改 建 的，该 住 宅 位 于

奎里纳尔山的 隆 古 斯 居 民 区（Ｖｉｃｕｓ　Ｌｏｎｇｕｓ）。这 条 信

息表 明，沃 鲁 米 尼 乌 斯 这 种 属 于 执 政 官 阶 层 的 平 民 显

贵已不在传统的阿芬丁山平民社区居住。位于奎里纳

尔山 的 宅 第 成 为 平 民 显 贵 新 的 身 份 象 征，而 代 表 这 个

新兴阶层的保护神自然也被安置在这里。

在平民运动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现象———

一批人格化的抽象理念成为新偶像，如和谐女神（Ｃｏｎ－
ｃｏｒｄｉａ）、胜利女神（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健康之神（Ｓａｌｕｓ）、希望之

神（Ｓｐｅｓ）、信 义 之 神（Ｓｅｍｏ　Ｓａｎｃｕｓ）等。研 究 者 发 现，

祭祀这些抽象理念之神的宗教节日大多集中在７月和

８月。从时 间 上 看，正 是 执 政 官 换 届 选 举 之 时。这 种

日期 上 的 巧 合 表 明，这 些 新 的 神 祇 是 共 和 政 权 的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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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者 说 它 们 就 是 显 贵 共 和 国 政 治 理 念 的 象 征①。

这 些 政 治 理 念 又 通 过 周 期 性 的 宗 教 祭 祀 被 民 众 崇 拜，

抽象 的 意 识 形 态 通 过 人 格 神 的 造 型、仪 式 表 演 等 形 象

地展 示 出 来，使 公 民 们 在 宗 教 仪 式 中 潜 移 默 化 地 接 受

了国 家 的 政 治 宣 传，加 强 了 全 体 社 会 成 员 思 想 上 的 统

一性和凝聚力。这就是新兴的显贵阶层在宗教场域中

行使政治话语权的秘密。

三、仪式空间的权力符号竞争

共和中期（公元前３世纪）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罗马

显贵 不 同 派 系 之 间 为 提 高 声 望、打 击 政 敌 而 展 开 的 权

力竞争。宗教性公共空间为他们的政治表演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显贵 们 通 过 奉 献 及 捐 建 神 庙、祭 坛、道 路、

引水渠、回廊、剧院、竞技场和纪念性建筑物等，试图把

自己的名字永久地保留在公众的视野和记忆中②。

最近的研究使 我 们 看 到，公 元 前４－３世 纪，罗 马

显贵在捐建神庙和公共纪念物时往往有其政治上的考

虑和 权 力 竞 争 的 意 识③。以 共 和 中 期 的 两 大 政 治 派 系

克劳 狄 乌 斯 派 和 法 比 乌 斯 派 为 例，前 者 以 阿 庇 乌 斯·

克劳狄 乌 斯·凯 库 斯（Ａｐｐ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Ｃａｅｃｕｓ）、后 者

以昆图斯·法 比 乌 斯·鲁 提 利 阿 努 斯（Ｑｕｉｎｔｕｓ　Ｆａｂｉ－
ｕｓＲｕｔｉｌｉａｎｕｓ）为核心。公元前３１２年，担任监察官的克

劳狄 乌 斯 允 许 被 释 奴 在 乡 村 部 落 登 记 户 籍，试 图 增 加

其选票份额。公元 前３０４年，法 比 乌 斯 担 任 监 察 官 期

间纠 正 了 这 一 做 法，规 定 被 释 奴 只 能 在 城 市 的 四 个 部

落中登记。法比乌斯同克劳狄乌斯之间的政治冲突由

此可见一斑。两个政治派别在公共空间领域的竞争主

要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唱对台戏”

公元前３０４年，克 劳 狄 乌 斯 派 的 弗 拉 维 乌 斯（Ｃｎ．
Ｆｌａｖｉｕｓ）———据 说 他 曾 是 克 劳 狄 乌 斯 氏 族 的 被 释

奴———担任过书隶，他 以 牙 座 营 造 官 的 身 份 为 和 谐 女

神康科狄亚（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奉 献 了 一 座 祭 坛，象 征 贵 族 与

平民两个等级的和解。该祭坛位于靠近传说中罗马的

建城始祖罗穆路斯诞生的鲁米纳（Ｒｕｍｉｎａｌｉｓ）无花果树

附近。

数年 之 后，法 比 乌 斯 派 的 奥 古 尔 尼 乌 斯 兄 弟

（Ｏｇｕｌｎｉｉ）当选为 牙 座 营 造 官。公 元 前２９５年，他 们 也

选择在鲁米纳无花果树附近树立起一尊母狼哺育罗穆

路斯 双 胞 胎 兄 弟 的 青 铜 塑 像，其 象 征 意 义 与 和 谐 女 神

祭坛如出一辙。该塑像以罗穆路斯和雷慕斯两兄弟童

年时期相亲相爱的形象象征贵族与平民亲如一家人的

和谐关系。奥古尔尼兄弟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克劳

狄乌斯派捐建的和谐女神祭坛而为。这两个政治派别

在罗马城中的同一地点，而且是举行宗教祭祀的地点，

分别留下了自己的权力符号。

（二）“借对手的舞台唱戏”

克劳狄乌斯·凯库斯担任监察官（公元前３１２年）

期间主持修 筑 了 著 名 的 阿 庇 安 大 道（Ｖｉａ　Ａｐｐｉａ）和 阿

庇安引水渠（Ａｐｐｉａ　Ａｑｕａｄｕｃｔ）。这 两 项 工 程 不 仅 具 有

惠及 民 生 的 功 效，而 且 是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的 宏 伟 地 标 景

观。凭借这两项 工 程，克 劳 狄 乌 斯 足 以 名 垂 青 史。法

比乌斯·鲁提利乌斯在这方面很难有超越克劳狄乌斯

的作为。不过，公元前３０４年，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组

织了一场盛大的骑士阅兵游行。游行线路恰好是从战

神马 尔 斯 神 庙 沿 阿 庇 安 大 道，从 卡 佩 纳 城 门（Ｐｏｒｔａ

Ｃａｐｅｎａ）进入罗马 市 区。凭 借 此 举 表 明 法 比 乌 斯 派 与

骑士 的 政 治 联 盟 和 雄 厚 的 政 治 实 力，这 也 是 针 对 克 劳

狄乌斯派倚重被释奴之类的“乌合之众”而为的。骑士

游行 队 列 展 示 的 闪 亮 盔 甲、高 头 大 马 和 飒 爽 英 姿 产 生

的震 慑 观 赏 效 果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法 比 乌 斯 派 的 士 气，相

比之 下，克 劳 狄 乌 斯 派 引 以 自 豪 的 阿 庇 安 大 道 反 而 变

成了陪衬和布 景，而 克 劳 狄 乌 斯 的 支 持 者———城 市 平

民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有时，政治斗争 表 现 为 某 一 派 系 的 祭 司 或 官 员 利

用宗教解释权，通过否决获胜的将军举行凯旋仪式，禁

止以 私 人 名 义 擅 自 把 土 地、神 庙 或 祭 品 奉 献 给 神 灵 等

方式，禁止对手获得荣誉和权力符号。

例如，公元前４４９年，享有“平民之友”之称的执政

官瓦勒 里 乌 斯（Ｖａｌｅｒｉｕｓ）和 赫 拉 提 乌 斯（Ｈｏｒａｔｉｕｓ）先

后赢 得 了 对 萨 宾 人 和 埃 奎 人 的 战 争，要 求 举 行 凯 旋 仪

式。但贵族元老院拒不批准他们的请求。保民官伊启

里乌斯（Ｌｕｃｉｕｓ　Ｉｃｉｌｉｕｓ）召集平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

项平 民 会 决 议，决 定 授 予 执 政 官 举 行 凯 旋 仪 式 的 权 利

［２］（３，５８，１１）。这是首次未经元老院批准、由 民 众 授 权

举行的凯旋仪式。

公元前３５６年，平 民 独 裁 官 马 尔 基 乌 斯·鲁 提 路

斯（Ｇａｉｕｓ　Ｍａｒｃｉｕｓ　Ｒｕｔｉｌｕｓ）赶 走 了 在 第 伯 河 沿 岸 抢 劫

的高卢入侵者，要求举行凯旋仪式，但遭到元老院的拒

绝。他转而寻求保民官和平民的支持。平民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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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批准了他 的 这 一 要 求。这 是 第 二 次 出 现 的 未 经

元老院批准、仅仅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举行的凯旋仪式。

公元前３０４年，平 民 营 造 官 弗 拉 维 乌 斯 不 顾 显 贵

们的 强 烈 反 对，在 火 神 沃 尔 坎 广 场 附 近 奉 献 了 一 座 和

谐女 神 的 祭 坛，并 根 据 平 民 大 会 的 授 权 迫 使 大 祭 司 长

为他念献祭的祝祷词。然而，按照惯例，只有执政官级

别的最高职官 才 拥 有 奉 献 神 庙 的 权 利。于 是，元 老 院

颁布 了 一 项 饬 令，未 经 元 老 院 授 权 或 大 多 数 保 民 官 赞

成，任何人不得擅自奉献神庙或祭坛①。

公元前２２２年，大 祭 司 团 反 对 执 政 官 克 劳 狄 乌 斯

·马凯 路 斯（Ｍａｒｃｕ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在 荣 誉 之 神

（Ｈｏｎｏｓ）的神殿增建德行之神（Ｖｉｒｔｕｓ）的祭 坛，声 称 天

空出现电闪雷鸣是对这一亵渎神灵行为的警告。因为

神灵 各 有 其 祭 礼，在 神 圣 的 庙 堂 中 祭 祀 其 他 神 灵 不 符

合宗教礼仪。克劳狄乌斯·马凯路斯只好为德行之神

另建了一座神庙［２］（２５，４０，１－３；２７，２５，７－９）。

公 元 前１５４年，监 察 官 卡 西 乌 斯（Ｇａｉｕｓ　Ｃａｓｓｉｕｓ
Ｌｏｎｇｕｓ）曾向大祭司团提交申请，要向和谐女神奉献一

尊塑像。大祭司长埃米利乌斯（Ｍａｒｃｕｓ　Ａｅｍｉｌｉｕｓ）回答

说，除非罗马人民授权于他，否则他们不会认为这一奉

献是正确的。

公元前１２３年，维 斯 塔 女 祭 司 李 锡 尼 娅 在 磐 石 下

奉献了一座祭坛、一张神圣的睡椅。大祭司长宣称，她

在公共场合奉献的东西不会被人们视为神圣的。

与阻止奉献和 凯 旋 仪 式 的 做 法 相 比，更 为 残 酷 的

手段是摧毁政敌的家宅和纪念物，罗马人称之为“除名

毁忆”仪式（ｄａｍｎａｔｉｏ　ｍｅｍｏｒｉａｅ）。遭到惩罚者，其姓名

和肖像会被从 公 共 空 间 和 家 族 记 忆 场 中 抹 掉。不 过，

刻意 抹 除 的 记 忆 反 而 成 为 一 种 新 的 记 忆，因 为 恶 行 和

耻辱必须被 记 住，才 能 具 有 反 面 教 育 意 义。可 见，“除

名毁忆”仪式具有“忘 却”与“记 取”这 两 种 相 反 相 成 的

仪式功能［６］。

罗马人认 为 家 宅（Ｄｏｍｕｓ）是 神 圣 的 领 地，那 里 有

日夜燃烧、象 征 生 命 延 续 的 家 庭 圣 火，那 里 是 祭 祀 祖

先、家神的地方。罗 马 显 贵 的 家 宅 多 建 在 帕 拉 丁 山 和

奎里纳山等高级住宅区，既是高贵身份的象征，也是家

族的纪念碑，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符号。于是，在政治斗

争中 产 生 了 摧 毁 被 定 罪 的 政 治 家 的 家 宅、把 它 献 给 神

灵或充公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惩罚仪式。

摧毁家宅之刑 的 最 早 例 子 是 公 元 前４８５年，卸 任

的执政官卡 西 乌 斯（Ｓｐｕｒｉｕｓ　Ｃａｓｓｉｕｓ）因 执 政 期 间 制 订

《土地法》（公 元 前４８６年），主 张 把 共 有 土 地 分 配 给 拉

丁同盟者和平 民 而 遭 到 起 诉，罪 名 是“收 买 人 心，企 图

称王”。他被公民大会判处极刑，或说他是被父亲依家

法处死的。他的 房 屋 被 夷 为 平 地，在 那 里 建 起 了 一 座

地母神泰鲁斯（Ｔｅｌｌｕｓ）的神庙。②

公元前４３９年，一 位 富 裕 的 骑 士 级 平 民 梅 利 乌 斯

（Ｓｐｕｒｉｕｓ　Ｍａｅｌｉｕｓ）自 费 购 粮 赈 济 灾 民，因 被 人 举 报 家

中暗藏兵 器、与 保 民 官 密 谋 造 反 而 被 骑 兵 长 官 杀 死。

独裁 官 随 即 宣 布 捣 毁 其 家 宅，宅 基 遗 址 成 为 一 处 具 有

警示效用的公共场所“梅利乌斯平台”（Ａｅｑｕｉｍａｅｌｉｕｍ）

［２］（４，１６，２－４）。

公元前３８４年，一 位 同 情 平 民 的 贵 族 曼 利 乌 斯

（Ｍａｒｃｕｓ　Ｍａｌｉｕｓ　Ｃａｐｉｔｏｌｉｎｕｓ）被宣布“欲谋求僭主”的罪

名处决。他的家宅位于卡皮托尔山的卫城，居高临下，

巍为壮观。元 老 院 通 过 一 项 法 案 摧 毁 曼 利 乌 斯 的 家

宅，今后不许任 何 人 在 那 里 建 房 居 住。曼 利 乌 斯 的 氏

族为了与之划清界线，将他从氏族中除名，还规定该氏

族成员今后不得使用他的首名———马尔库斯（Ｍａｒｃｕｓ）

为名［２］（６，２０，１－１２）。

公元 前３３０年，瓦 库 斯（Ｍａｒｃｕｓ　Ｖａｃｃｕｓ）煽 动 造

反、起兵反对罗马而被监禁，后被处死。他的住宅被夷

平，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原，成为该家族的耻辱性地

标③。

公元前５８年，贵族派政治家西塞罗遭到放逐。他

的政敌———平民派的克洛狄乌斯先烧掉了他在乡间的

庄园和别墅，又 将 他 在 罗 马 城 中 的 房 屋———位 于 帕 拉

丁高级社区的豪华宅第付之一炬。随后将其宅基奉献

给自由女神，在 原 址 修 建 了 一 座 神 庙。１９个 月 之 后，

西塞罗结束流亡，重返罗马。为了洗雪耻辱，他立即向

元老院申诉，要求收回家宅，并在大祭司团面前发表了

著名的演说《论家宅》（另 译《对 祭 司 团 的 演 讲》），控 告

克洛 狄 乌 斯 摧 毁 其 家 宅 是 严 重 的 亵 渎 行 为，向 自 由 女

神的 奉 献 既 未 得 到 公 民 大 会 的 授 权，也 不 符 合 正 确 的

献祭仪式程序，因 此 不 具 有 合 法 性 和 神 圣 性。元 老 院

因而 裁 决，克 洛 狄 乌 斯 将 西 塞 罗 的 家 宅 奉 献 给 神 是 非

法的，必须将此 宅 第 归 还 从 前 的 主 人。公 元 前５６年，

克洛狄乌斯利用占卜祭司发布的凶兆预言指责西塞罗

收回其住宅 得 罪 了 神 灵。西 塞 罗 再 次 发 表《论 占 卜 者

的反应》演说，驳 斥 对 手 对 神 意 的 解 释 十 分 荒 谬，并 且

反戈 一 击，认 为 凶 兆 恰 恰 指 的 是 克 洛 狄 乌 斯 犯 下 了 亵

渎神灵的罪行，玷污了祭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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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论家宅》（Ｃｉｃｅｒｏ，Ｄｅ　ｄｏｍｏ），４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Ｈ．Ｗａ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５．
李维：《罗马史》，２，４１，１－１２。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８，６９，１－８０．
西塞罗：《论家宅》（Ｃｉｃｅｒｏ，Ｄｅ　Ｄｏｍｕｓ），３８。

参见西塞罗：《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下），王晓朝 译，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８年 版。《在 祭 司 团 的 演 讲》，第４９－１１３页；《论 占 卜 者 的 反

应》，第１１４－１４８页。



在马略派与苏 拉 派 的 内 战 中，为 纪 念 盖 尤 斯·马

略战胜朱古达的胜利纪念碑和战胜钦布里人和条顿人

的纪念碑也曾 被 苏 拉 下 令 拆 毁。后 来，恺 撒 利 用 营 造

官（公元前６５年）身份为马略重建了纪念碑［７］（Ｐ６）。

恺撒建立了个 人 独 裁 统 治 之 后，也 着 手 对 罗 马 市

中心的公共空间进行新的设计和改造。恺撒的建筑计

划首先是 在 罗 马 广 场 的 南 边 为 全 能 的 维 纳 斯（Ｖｅｎｕｓ
Ｇｅｎｅｔｒｉｘ）建神庙。恺撒自称其家族出自维纳斯的后裔

埃涅阿斯。恺撒 在 罗 马 广 场 上 为 这 位 女 神 建 庙，此 举

意味 着 把 尤 利 乌 斯 的 家 族 神 话 确 立 为 国 家 祭 祀，而 恺

撒自身也被神 化 了。其 次，恺 撒 要 给 战 神 马 尔 斯 建 造

一座比现有的任何庙宇都大的神庙。恺撒推崇战神马

尔斯的举动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宣扬一种国家神话，相

传建城始祖罗穆路斯是战神马尔斯同维斯塔女祭司所

生。罗马人以战 神 后 代 自 居，并 把 这 个 国 家 神 话 作 为

统治世界的理由。二是借祭祀战神宣扬恺撒自己的战

功。内战结束后，恺撒举行了５场盛大的凯旋仪式，被

元老院授 予“统 帅”（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头 衔，在 罗 马 人 民 眼 中

俨然是战神的化身。

恺撒拟以全能维纳斯神庙为中心建一个尤利乌斯

广场。这个极具家族崇拜和个人崇拜色彩的集会广场

使传 统 的 罗 马 广 场 因 面 积 狭 小、集 会 的 人 群 不 堪 拥 挤

而相形见绌。恺撒还打算在广场南端建一座尤利乌斯

元老院会堂。这座会堂与广场北端的埃米利乌斯元老

院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演讲台的入口更安全，能更好

地保护政治家的人身安全。这对于独裁者恺撒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由 此 可 见，恺 撒 设 计 的 这 些 综 合 建 筑 群

明显具有个人专权的象征意义。

四、恺撒对仪式的运用

贵族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 贵 族 集 团 的 团 结 与 统 一，为 独 裁 制 度 的 出 现 埋 下

了隐患。另外，显 贵 与 民 众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处 于 紧 张 状

态。因为，原则上 罗 马 人 民 才 是 共 和 政 体 的 主 权 所 有

者，显贵是经人民授权的权力执行者。然而，显贵占据

着政 治 舞 台，在 公 共 典 礼 中 恣 意 展 示 其 高 人 一 等 的 个

人权 威，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对 于 人 民 主 权 的 共 和 理 念 形 成

了威胁，对共和制权力结构具有破坏作用。

以共和国的“掘墓人”恺撒为例。恺撒的事业在公

元前５８年至公 元 前４４年 达 到 了 顶 峰。在 此 期 间，他

结束了内战，肃 清 了 政 敌，拥 有 十 分 广 泛 的 权 力，被 宣

布为任期１０年的执政官和终身独裁官，拥有保民官的

权力及“统 帅”（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祖 国 之 父”（ｐａｒｅｎｓ　ｐａｔｒｉ－
ａｅ）、“解放者”（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等 头 衔。他 被 授 予 国 王 般 的

仪仗———黄金象牙的宝座和穿凯旋礼服献祭的权利。

这些具有永久性独裁官形式的权力和荣誉头衔能

否说明恺撒恢复了王政时代的古老王权？抑或他的权

力本质上并未超出共和国最大治权的实践范围？恺撒

是否公然追求国王的权力，力图让人们宣布他为国王？

抑或 他 只 是 成 功 地 实 践 了 贵 族 派 的 政 治 理 念，力 图 通

过建立非凡的 功 业，从 同 类 中 脱 颖 而 出、享 受 殊 荣，同

时 以 父 家 长 的 身 份 而 非 主 人 的 身 份 凌 驾 于 民 众 之 上？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传

统的研究大多根据恺撒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内容进行分

析。新的研究趋势是将恺撒的权力建构过程置于公共

典礼 的 语 境 下 进 行 考 察，分 析 作 为 独 裁 者 的 恺 撒 如 何

通过 仪 式 语 言 与 社 会 各 阶 层 进 行 对 话 与 交 流，如 何 把

举 行 公 共 典 礼 的 国 家 剧 场 变 成 展 示 个 人 权 力 的 舞 台。

这种仪式思维为我们理解恺撒的政治追求和权力建构

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某些新洞见①。

（一）仪式展演方式

恺撒的个人权力展示首先表现为在仪式场合宣扬

其家族和个人的神圣性。公元前６７年，恺撒任财务官

时，曾在公开的讲坛上发表悼词，纪念已故的姑母朱里

娅和亡妻科尔涅尼娅，追溯朱里娅氏族的起源，宣称自

己的祖先拥有神和王族的血统。他说：

我姑母朱里娅的家族从母系方面说是帝王的

苗裔，从父系 方 面 说 乃 是 不 朽 的 神 的 后 代。因 为

玛尔西乌斯·勒 克 斯 家 族（姑 母 的 母 系 家 族 的 名

称）可上溯到安库斯·玛尔西乌斯，而朱里乌斯这

个家族（我们 家 是 其 中 一 支）可 以 上 溯 到 维 纳 斯。

因此我们的祖 基 既 有 国 王 的 神 圣 权 力（其 权 力 在

凡间是无上的），又有权要求受到像对神那样的崇

敬，而神是连国王都得受其支配的。［７］（Ｐ３－４）

当恺撒作为财 务 官 赴 西 班 牙 任 职 时，据 说 他 前 往

赫丘 利 神 庙 参 拜 时 看 到 了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的 塑 像，不 禁

叹息，埋怨自己无能，到了这个年龄还不曾有任何像样

的作为，而亚历山大大帝已征服了世界。不久，他声称

自己做了一个 神 奇 的 梦，梦 见 玷 污 了 自 己 的 母 亲。不

过，他又放出风 声 说，根 据 占 梦 祭 司 的 解 释，这 个 梦 意

味着 他 注 定 要 统 治 世 界，因 为 他 所 梦 见 的 在 自 己 身 下

的母亲乃是万物之母的大地［７］（Ｐ４）。

（二）仪式展演的目的

此外，当恺撒结 束 了 内 战、举 行 凯 旋 庆 典 时，他 特

意安排了一种名为特洛伊战争的游戏（Ｌｕｓｕｓ　Ｔｒｏｉａｅ），

由两队少年儿童组成骑兵队模拟战争表演［７］（２１）。表

面上通过这个仪式性游戏纪念罗马的起源———相传罗

马人 的 祖 先 是 特 洛 伊 王 子 埃 涅 阿 斯 的 后 裔，实 际 上 是

·３０１·

① 参见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Ｓｕｍｉ，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ｏ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４７－７３．



恺撒的一种宣传手段。恺 撒 宣 称 其 家 族 尤 利 乌 斯（Ｉｕ－
ｌｉｕｓ）乃是埃 涅 阿 斯 之 子 尤 鲁 斯（Ｉｕｌｕｓ）的 后 代，这 就 把

他的家族和他本人同神话中的罗马创建者联系在了一

起。因此，“特洛伊战争游戏”其实是一个关于“罗马创

建者”的对比隐喻———埃涅阿斯是远古的建城者，恺撒

则是新罗马的创建者。

展示权力的第 二 种 方 式 是 通 过 举 办 祭 神 赛 会、公

餐宴会等公共娱乐活动，炫耀个人的财富和慷慨大方、

乐善好施的美 德。在 恺 撒 从 政 的 初 期，其 目 的 是 为 了

赢得民众的 好 感，拉 拢 选 票，为 仕 途 晋 升 积 累 政 治 资

本。例如，公元前６５年，恺撒担任营造官期间，曾举办

过个人展览———在 民 众 大 会 场（Ｃｏｍｉｔｉｕｍ）、罗 马 中 心

广场（Ｆｏｒｕｍ　Ｒｏｍａｎｕｍ）、元 老 院 会 堂（Ｂａｓｉｌｉｃａ）、卡 皮

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展出他为举办公众赛会所提供的

物资，为此还专门建造了一些临时柱廊，以便陈列他的

一部分物资供民众观赏。他还不惜靠借债操办斗兽表

演、戏剧表演等娱乐活动。与此同时，恺撒在公民大会

上还展开对埃及行省长官、大祭司和执法官、执政官等

职位的角逐。

恺撒举办“夸富典礼”的嗜好丝毫没有因为个人权

力达到顶峰而 停 止。当 恺 撒 结 束 了 内 战、以 独 裁 者 身

份回到罗马时，凭借丰厚的战利品和资金，他举办了更

多、更大的凯旋 仪 式、竞 技 表 演 和 公 共 宴 会，并 大 肆 犒

赏士兵和市民，发放金钱和食物，其奢侈程度和规模可

谓史无前例。

战争结束 后，恺 撒 举 行 过５次 凯 旋 式。……

第一次也是最 隆 重 的 一 次 凯 旋 式 是 高 卢 凯 旋 式，

第二次是亚历 山 大 里 亚 凯 旋 式，此 后 是 本 都 凯 旋

式，再后是 阿 非 利 加 凯 旋 式，最 后 是 西 班 牙 凯 旋

式。每次凯旋式的场面和派头都有特色。在高卢

凯旋式那天……他 在 夜 色 中 登 上 卡 皮 托 尔 山，左

右有４０只大象张灯照明。在本都凯旋式上，游行

队伍的展品中 赫 然 可 见 一 幅 三 个 词 组 的 标 语 牌：
“我来了，我看了，我胜了。”［７］（Ｐ２０）

据说，抬着游行 的 金 钱 数 量 达６０，５００（银）塔

连特，金冠２，８２２个，中２０，４１４磅。在 举 行 凯 旋

之后，他马上分配这些财富，把过去他所许诺的赠

予都全部发给 军 队，此 外 还 多 给 了 一 些。每 个 士

兵得到５，０００阿 提 卡 德 拉 克 玛，每 个 百 人 队 长 加

一倍，每个步 兵 军 团 将 校 和 骑 兵 将 校 得 四 倍。每

个平民也发给一个阿提卡米那。他又用马匹和音

乐举行各种表演；有步兵战斗，每边１０００人，有骑

兵战斗，每边２００人。另 外 又 有 一 种 步 兵 和 骑 兵

联合在一起的战 斗。又 有 战 象 战 斗，每 边 战 象２０
头；还有一个 有４０００桨 手 参 加 的 海 战，每 边 战 士

１０００人，互相竞争［８］（Ｐ１８６－１８７）。

他以战利品的名义给老兵军团的每个步兵发

２４０００塞斯特尔提乌 斯……他 还 给 他 们 分 配 土 地

……除给每个罗马人民１０斗粮和１０磅橄榄油以

外，他还分 给 每 个 人３００塞 斯 特 尔 提 乌 斯。……

他还举办宴会和分发免费肉食。在取得西班牙胜

利后，他设了两次午宴。因第一次午宴太节俭，不

足以说明他的 慷 慨，所 以５天 后 他 又 举 办 了 一 次

极其丰 盛 的 午 宴。……恺 撒 举 办 各 种 各 样 的 表

演。有剑斗士的 比 武、在 全 城 每 个 区 举 行 的 戏 剧

表演（包括由 演 员 用 一 切 语 言 表 演 的 戏 剧），还 有

赛马、运动员比赛和海战表演［７］（Ｐ２０－２１）。

史书记载的这些庆典场面使我们仿佛身临其

境，看到了作为 主 角 的 恺 撒 在 凯 旋 仪 式 和 他 的 夸

富宴上的表演，也 观 察 到 社 会 各 阶 层 人 士 在 庆 典

中的互动表现，还 看 到 多 种 多 样 的 权 力 符 号 和 隐

喻，独裁者恺撒 正 是 要 利 用 这 些 仪 式 元 素 塑 造 个

人形象、展示个 人 威 望、宣 传 核 心 价 值 观，试 图 与

罗马人民达成 共 识，从 而 建 构 个 人 权 力 及 其 与 元

老、骑士和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在政治上、军事

上还是在仪式 实 践 中，恺 撒 的 目 的 就 都 是 要 超 越

前人，通过建立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从而树立一

种堪与赫丘利 和 亚 历 山 大 大 帝 相 媲 美 的、超 越 凡

人、不朽的公 众 形 象。他 早 年 在 西 班 牙 参 拜 赫 丘

利神庙和亚历 山 大 大 帝 的 雕 像、进 行 托 梦 占 卜 这

类初期仪式行 为 恰 恰 揭 示 了 他 的 政 治 理 想，他 所

追求的目标通过五次盛大的凯旋仪式证明已完全

实现。

与其他的获胜 将 军 举 行 的 凯 旋 仪 式 相 比，恺

撒的凯旋仪式的最大特点是突出“征服世界”的含

义。在凯旋仪式 上，罗 马 士 兵 押 解 着 大 批 俘 虏 游

行、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战俘的民族身份和战利品

的地方特色使罗马民众透过这扇特殊的窗口看到

了世界，如此众 多 强 大 的 民 族 和 富 庶 的 国 度 屈 服

于恺撒的军队，这使他们在欢呼雷动的同时，不禁

对恺撒的成功 感 到 惊 叹，而 那 些 关 于 他 的 神 圣 血

统和梦的预兆 等 传 言 不 禁 浮 现 心 头，也 似 乎 得 到

了印证。此时此 刻，恺 撒 在 公 众 眼 中 俨 然 就 是 世

界的征服者。
（三）仪式的效果

在恺撒的凯旋 仪 式 上，他 慷 慨 地 把 战 利 品 分

发给士兵和民众，这是一种谦逊的举动，表明胜利

不仅属于恺撒，也 属 于 罗 马 士 兵 和 罗 马 人 民。这

也是一种释放 统 帅 与 士 兵、独 裁 者 与 人 民 之 间 的

张力、找到心理平衡的方式———荣誉归恺撒、战利

品归人民。胜利的将军把战利品分配给士兵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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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是罗马共和中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传统。曾几

何时，平民们为罗马的对外扩张做出了贡献，在国

内却陷入债务和土地被兼并的困境。平民派改革

家格拉古兄弟 因 而 提 出“罗 马 人 民 应 当 分 享 帝 国

的胜利果实”口号。现在，恺撒通过慷慨赏赐战利

品，实现了这一政治主张，加强了他与平民尤其是

城市平民之间 的 亲 善 关 系。不 过，罗 马 民 众 一 定

也注意到了恺撒赏赐的物品大大超出了战利品清

单，他还额外发 放 粮 食、橄 榄 油 和 肉 食，更 何 况 还

连续数日为市 民 们 提 供 免 费 的 午 餐，这 可 是 前 所

未有的慷慨之举，而且纯粹出于恺撒个人的好意。

这种举动表明，恺 撒 试 图 把 自 己 塑 造 成 罗 马 人 民

的保护人（ｐａｔｒｏｎｕｓ）。

在罗马共和时 期，富 有 的 保 护 人 不 仅 要 为 被

保护人提供法 律 援 助，还 要 定 期 邀 请 被 保 护 人 到

家中进行仪式 性 地 聚 餐；每 天 清 晨 接 受 被 保 护 人

的问候和致敬 时，还 要 赏 赐 点 小 费。恺 撒 正 是 利

用了这一隐喻，使 参 加 公 共 庆 典 的 民 众 整 体 变 成

了受其恩惠的“被保护人”。而接受了恺撒馈赠的

罗 马 市 民 也 不 知 不 觉 地 受 到 这 种 心 理 暗 示 的 影

响。

恺撒通过庆典和赛会也重建了他与元老和骑

士之间的亲密 关 系。人 们 注 意 到，参 加 竞 技 和 表

演的有许多是 上 流 社 会 的 名 人，他 们 的 积 极 参 与

表明对恺撒的权力、地位的认同和支持。

在市中心广场 上 的 斗 剑 比 武 中，出 身 大 法 官

家族的富里乌斯·列普提努斯和律师与前元老克

文图斯·卡尔本努斯都进行了殊死的格斗。亚细

亚的和比西尼亚的王公子弟跳起皮利赫舞。在演

剧中，罗马骑士 德 基 摩 斯·拉 贝 里 乌 斯 表 演 了 一

出自己编的笑剧。……一些最高贵的年轻人驾着

四马战车或两 马 战 车，或 骑 双 马 从 这 匹 马 背 跳 到

那匹马背上［７］（Ｐ２１）。

恺撒的仪式行 为 表 明，他 要 使 罗 马 人 民 把 他

视为一个强有力的、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一位刚柔

并济的 “父 家 长”和 仁 慈 的“大 救 星”。恺 撒 根 本

不想恢复古代 的 王 权，没 有 理 由 怀 疑 他 一 次 次 拒

绝接受民众奉献的王冠只是在做秀。

有人建议给他 以 国 王 的 尊 号，但 是 当 他 知 道

他们的用意的 时 候，他 以 威 吓 禁 止 他 们，他 说，因

为他们 祖 先 的 诅 咒，国 王 是 一 个 不 祥 的 称 号［８］

（Ｐ１９０）。

他曾在平民欢呼他为国王时对他们说：“我是

恺撒，不是国王”；还 有 一 次，在 牧 神 节，当 他 在 讲

坛 上 演 讲 时 执 政 官 安 东 尼 几 次 想 往 他 头 上 戴 王

冠，他都把它放在一旁，最后，送往卡皮托尔山，献

给至善至尊的朱庇特［７］（Ｐ３９）。

相反，恺撒欣然接受了“祖国的救星”的称号，

允许在公共场 所 为 他 竖 立 雕 像，尤 其 是 头 戴 橡 树

冠冕的形象，因 为 罗 马 人 常 用 这 种 冠 冕 酬 谢 救 命

恩人。他也愿意接受“祖国之父”的称号。他接受

王权仪仗并不 意 味 着 想 要 称 王，因 为 这 套 仪 仗 或

多或少 被 其 他 共 和 职 官 所 拥 有。他 接 受 个 人 崇

拜，与其说是为了神化其权力，不如说是旨在神化

其德行。许多神 庙 被 宣 布 贡 献 给 他，好 像 贡 献 给

神一样，有 一 个 神 庙 是 贡 献 给 他 和 仁 慈 女 神 的；
……当他们害怕 他 的 权 势 的 时 候，他 们 恳 求 他 的

仁慈［８］（Ｐ１９０１）。

也许这才是恺撒试图建构的权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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